
海南省商 |

海南省财 :

琼商贸 匚zO17)163号

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财政厅

关于做好zO17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出口

信用保险、国际贸易融资、外贸融资

担保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、财政局:

根据 《财政部、商务部关于印发 (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企 E⒛ 14)36号 )、 《海南省财政厅、海南省

商务厅关于印发(海南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、提升国际

化经营能力资金使用细则>的通知》(琼商财 E⒛ 16)483号 ),我

省对9O16年度已经发生出口信用保险、国际贸易融资、外贸融资

担保业务的企业给予支持。现将项目申报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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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支持条件、项目及标准

(一 )文持条件

1.在海南省登记注册,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2.具有外贸进出田经营权J            ∶

3.在相关银行、出口信用保险承办机构、外贸融资担保机构

等开展过国际贸易融资、出田信用保险以及外贸融资担保业务。

4.项 目单位的同一笔款项没有获得过同级政府财政补贴支

持。

(二 )文持项回及标准

对出田信用保险保费、国际贸易融资贴息、外贸融资担保保

费项目给予支持,具体支持比例及支持额度根据年度资金规模确

定。

二、申报程序及截止时间

各相关单位依据 《海南省财政厅、海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(

海南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、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资金使

用细则》的通知》(琼商财 EzO16〕 483号 )规定的申报程序进行

申报。

⒛17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须由所在地商务主管

部门将申报信息录入商务部
“
外经贸专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

”。

在省工商局注册的企业直接向省商务厅申报。在市县工商局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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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企业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递交申报材料,经所在地商务、财

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商务厅报送。申报材料工式4份 ,市

县商务、财政主管部门及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各 1份。⒛17年 6

月30日 截止申报,逾期不受理。

三、申报材料及报账凭证时间

(一 )材料要求

1.资金申请书 (含企业情况简介、上年度进出口产品、进

出口额、申请补助的业务或项目情况介绍、申请资金数额 );

2.项 目申请表 (见附件 1λ

3.申请单位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进

出口经营权各案登记表、海关注册登记证、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等复印件;

4.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;

5.相关银行、出田信用保险承办机构、外贸融资担保机构

等提供的上一年度国际贸易融资、出口信用保险以及外贸融资担

保费业务明细的核实证明原件 ;

6.国 际贸易融资或出田信用保险或外贸融资担保合同和实

际支付利息、保费和担保费用的贷记通知或发票或付款凭证等有

关凭证的扫描件或复印件;

7.利 .憝 、保费和担保费用汇总表 (见附件 5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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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其他应提交的材料。

以外币结算的需折算为人民币,折算率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

布的⒛16年 12月 30日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准,即外币兑换人民币

汇 率 为 :1美 元 对 人 民 币 6.937元 ,1欧 元 对 人 民 币 7.3068元 ,100

日元对人民币5.9591元 ,1港元对人民币0.89451元 ,1英镑对人

民币⒏5064元 ,1澳太利亚元对人民币5.0157元 ,1新西兰元对人

民币4“ 8308元 ,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4.7995元 ,1瑞士法郎对人民

币6.7989元 ,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.1406元 ,1俄罗斯卢布对人民

币 0.115元。

(二 )申报项目提供的报账凭证时间:⒛ 16年 1月 1日 至⒛16

年
△ 2月 31日 。

四、资金拨付及时间

申报项目经审核通过后,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联合下达资金

计划。在省工商局注册的企业的支持资金由省财政厅拨付至省商

务厅,在市县注册的企业的支持资金由省财政厅拨付至企业注册

地财政局,省商务厅和企业注册地财政局、商务主管部门按照规

定程序zO个工作日内拨付相应企业。

五、其他

该通知及其附件在
“
海南省商务厅

”
网站首页

“
商务专项资

金专栏
”

内的
“工作通知

”
子栏目中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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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联系人:梁泽;电话:0898-65363437;

地址:海 口市国兴大道 9号省政府办公楼二楼 262室
;

传 真 :0898-65303190,电 子 邮 箱 :wInG~hnO163。 ∞ m。

省财政厅企业处联系人:罗清明;电话:68533706;

地址:海 口市滨海大道109号财政太楼1404室 。

附件:1。 ⒛17年 出田信用保险保费项目资金申请表

2.⒛ 17年 出口贸易融资贴J息 项目资金申请表

3.⒛ 17年进田贸易融资贴J急 项目资金申请表

4.2017年外贸融资担保保费项目资金申请表

5.利 息、保费和担保费用汇总表

⒛ 17年 5月 9日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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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zO17年出口信用保险保费项目资金申请表

填报时间:  年  月 日

企业名称 企业注册地

企业海关编码 企业类型 味生产型 衤贸易型
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

登记号
组织机构代码

法定代表人 联系手机

填表联系人 联系手机

传真号 由阝纾自

上年主要出口产品 上年出口额 (万美元)

⒛15年投保总额 折人民币 (万元 )

实际缴纳保费 折人民币 (万元)

信保公司名称、投保额和

缴纳保费 (人民币万元 )

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

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行号

上述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是否已获得

同级政府部门补贴或正在申报补贴

请

位

申

单

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真实完整 ,

企业法人 (签名)∶

如有不实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年 卩月  日 (公章 )

所在地商

务部门意

见 (公章 )

所在地

财政部

门意见
日 (公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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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zO17年出口贸易融资贴息顼目资金申请表

填报时间:   年  月 日

企业名称 企业注册地

企业海关编码 企业类型 艹生产型 咔贸易型
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号
组织机构代码

法定代表人 联系手机

填表联系人 联系手机

传真 自阝筇苜

上年主要出口产品 上年出口额 (万美元 )

口

〓贪

出

融

融资总额折人民币 (万元 )

融资利息、费用折人民币 (万元 )

出口贸易融资银行名称、贷款额、缴纳的利息费

用金额 (人民币万元)和融资方式

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

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行号

上述出口贸易融资利息费用是否已获得同级政

府部门补贴或正在申报补贴

请

位

申

单

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真实完整,如有不实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企业法人 (签名 )∶

年  月  日 (公章 )

所在地商

务部门意

见

日 (公章 )

所在地

财政部

门意见

年 月 日 (公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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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zO17年进口贸易融资贴息项目资金申请表

填报时间:   年  月 日

企业名称 企业注册地

企业海关编码 企业类型 衤生产型 咔贸易型
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号
组织机构代码

法定代表人 联系手机

填表联系人 联系手机

传真 由阝箱

上年主要进口产品 上年进口额 (万美元 )

口

吐贫

进

融

融资总额折人民币 (万元 )

融资利息折人民币 (万元 )

进口贸易融资银行名称、贷款额、缴纳的利息金

额 (人民币万元)和融资方式

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

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行号

上述进口贸易融资利息是否已获得同级政府部

门补贴或正在申报补贴

请

位

申

单

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真实完整,如有不实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企业法人 (签名 )∶

年  月  日 (公章 )

所在地商

务部门意

见

日 (公章 )

所在地

财政部

门意见

(公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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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⒛17年外贸融资担保保费项目资金申请表

填报时间:   年  月

企业注册地 企业名称
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号 企业类型 (必选 ) 卡生产型 衤贸易型

企业海关编码 组织机构代码

法定代表人 联系手机

填表联系人 联系手机

上年主要出口产品 上年出口额 (万美元 )

上年主要进口产品 上年进口额 (万美元 )

上年度进出口总额 (万荚元)

企业承担的担保费总额 (万元 ) (已享财政资金补贴的部分除外 )

实际缴纳担保费 (万元 ) (已享财政资金补贴的部分除外)

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

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行号

上述担保费是否已获得同级政

府部门补贴或正在申报补贴

请

位

申

单

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真实完整,如有不实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企业法人 (签名):

年  月  日 (公章 )

所在地商

务部门意

见

日 (公章 )

所在地

财政部

门意见

日 (公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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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利息、保费和担保费用汇总表

银行、出口信用保

险承办机构、外贸

融资担保机构名称

合同号

贷记通知或

发票或付款

凭证号

凭证日期 凭证金额

外贸融资、出

口信保和外贸

融资担保方式

⒁
⑺

中国银行海口分

小计

⒇
⑺

交通银行海口分

小计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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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商务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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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7年 5月 9日 印发


